
学术 期 刊 数 字 化 根 据 其 数字 化 方 式 的 不 同， 主 要 有

两种情形： 一是基于自 主版 权 的 专 业 期 刊 网 站 所 进行 的

数 字 化 处 理 。 这 种 数 字 化 其 实 就 是 学 术 期 刊 的 网 络 出

版， 即由大众传播 变 为 分 众 传 播， 读 者 可 以根 据 自 己 的

需要订阅自己需要的某一期 或 某 几期 甚 至 某 个 栏 目 的 文

章。 二是基于期刊全 文 数 据 库或 其 他 集 成 化 综 合 性 网络

出 版 平 台 所 进 行 的 数 字 化 处 理 。 前 者 如 《科 学 》 杂 志

（Science） 就 率 先 在 互 联 网 上 开 设 了 在 线 版 （又 称 网 络

版）， 其 在 线 版 无 论 从 出 版 内 容 还 是 到 出 版 、 发 行 方 式

都大大突破了传统科 技 期刊 的 模 式， 产 生 了 令 人 耳 目一

新 的 变 革 。 如 其 提 供 的 是 期 刊 库 而 不 仅 仅 是 单 本 的 期

刊， 同时还 先 以 电 子 版的 形 式 有 选 择 地 发 表 《科 学》 已

录 用 的 一 些 论 文 ， 使 得 这 些 文 章 得 以 快 速 面 世 ， 抢 占

“首发权” 的先机 ［1］188-189。 后者如 中 国 学 术 期 刊 网 络 出 版

总库、 施普林格出版 集 团等 网 络 出 版 平 台 将 期 刊集 成 并

做数字化处理。

期刊数字化改变了期刊原有的传播方式， 使期刊的传

播有了更便捷的方式， 同时还使原有的刊物版本形式在一

定程度上被打破， 在这种情况下期刊或原作品版权被侵权

的风险明显增大， 因此， 关注如何规避学术期刊版权被侵

●张 惠

摘要： 传统学术期刊数字化可能面临侵犯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两项著作权的风险。 因此， 作

者、 期刊社、 数据库三方在增强著作权保护意识的同时， 应当明确约定的合同， 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获得数字化授

权， 在数据库数字化过程中注意保护期刊的版权信息和单篇作品的完整性， 同时采取有力的技术防范措施等保护作者和

期刊社进而保护数据库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 学术期刊 数字化 作品完整权 风险 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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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风险尤为重要。 关注这个问题一是为了保护作者的著

作权， 鼓励作者进行学术创作的积极性； 二是为了使最新

的信息得到一个合理合法的共享和传播空间。 上述两种情

形因为数字化方式的不同其所面临的版权受侵风险也有所

不同， 本文主要讨论期刊数据库数字化中可能出现的侵权

风险及如何规避。

一、 学术期刊数字化侵犯著作权的风险

由于作品已经在纸质期刊上进行了首次发表， 数据库

平台要对整本期刊进行数字化就牵涉到单篇作品作者和期

刊社两个权利主体， 在对其进行数字化过程中无视这两个

主体的著作权， 则极有可能产生侵权的风险， 具体说来，

主要可能产生侵犯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风险和侵犯期刊

社保护作品完整权的风险。

1.侵犯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风险

作品数字化后所体现出的最重要的权利其实就是作品

的信息网 络 传 播 权。 根 据 我 国 《著 作 权 法》 第10条 的规

定，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

品， 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

利。 这种信息网络传播权属于著作权人享有， 其他人如果

使用网络传播他人作品， 必须经过著作权人同意。 《信息

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第2条明确规定： “任何组织或个

人将他人的作品、 表演、 录音录像制品通过信息网络向公

众提供， 应当取得权利人许可， 并支付报酬。” 也就是说，
要将他人作品进行数字化处理必须获得作品著作权人的许

可同意， 取得相应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数据库平台也不例

外， 无论是免费提供还是有偿提供给公众， 都必须取得著

作权人的同意才能在网络上转播其著作。 今年初闹得沸沸

扬扬的贾平凹、 韩寒等知名作家状告百度文库盗版侵权事

件， 就是典型的网络侵权事件。 导致这种网络侵权产生的

重要原因主要在于利益分享机制失衡、 法律威慑不足、 公

众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等因素。
作品的著作权并不仅仅属于作者， 出版机构也享有相

应的著作权。 一般而言， 已经在纸质刊物等载体发表的单

篇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人只属于作者， 并不属于

期刊社。 但由于期刊属于汇编作品， 所登载作品形成一个

整体而组成一期刊物， 因而期刊社就享有了这一期刊物作

品整体意义上的著作权， 这种著作权自然也应包含信息网

络传播权。 也就是说， 单篇作品的作者和期刊社各自拥有

自身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作者对自己创造的作品拥有信息

网络传播权， 期刊社也对其编辑的期刊作品拥有整体意义

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因此，如果要对期刊作品进行合法的

数字化处理，就必须充分尊重这两个著作权人的这项权利。
期刊数字化面临的中心问题即在于数据库平台是否事

先获得整个刊物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单篇作品的信息网

络传播权。 如果数据库平台、 作者、 期刊社都没有充分的

著作权保护意识， 没有厘清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期刊数字

化过程就会出现很大的侵权风险。 具体说来， 有以下的侵

权表现或风险：

（1） 期刊社用出版邀约的形式侵占作者的信息网络

传播权。 在实践中， 绝大部分期刊社都通过征稿启事的方

式声明， 凡投寄该刊的稿件如无特殊说明， 则视为同意将

信息网络传播权转授给期刊社。 这种通过简单声明而取得

作者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方式颇受质疑。 期刊社作为作

品传播的平台掌握了传播渠道资源和话语权， 作者处于相

对被动的位置， 为了自 己 的 文 章 能 获 得 传播 只 好 被 迫 接

受。 正是在这种力量对比的基础上， 有学者指出， “著作

权声明” 的作用类似于期刊社单方面的 “稿约”， 对作者

没有法律效力。 即使 “著作权声明” 属于要约， 不经作者

充分参与制定或者正式认可， 其法律效力也值得怀疑。 ［2］

笔者也赞同这种观点。 期刊社出于对自身有限的发表载体

的资源认识， 单方面规定投寄稿件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归期

刊社所有的声明， 显然是一种霸王条款， 足以产生侵犯作

者著作权的风险。

（2） 期刊社侵犯数据库的专有使用权。 长期以来， 很

多期刊社都采取非专有使用许可的方式， 以便于期刊将其

刊载的文章以多种途径进行传播， 其实这种做法很容易造

成数据库的高重复率， 从而不利于数据库向专业化的方向

发展。 而有些期刊社明明已经在合同里和收录方约定了独

家授权收录但却无视这一约定随便允许其他数据库收录，
这样不仅提高了数据库的重复率， 更侵犯了数据库通过合

同方式获得的专有收录权。

（3） 数据库没有遵守期刊社和作者的约定将著作权人

不愿意公开的部分进行屏蔽。 有些作者认为自己的作品不

适宜在网上全文公开， 因此在和期刊社签订合同时事先声

明了这一点， 期刊社也将刊物中部分文字不能数字化的情

况事先告知数据库， 而有些数据库认为其获得了期刊作为

一个整体的数字化授权， 就无视期刊社和作者的声明， 没

有将这部分文字进行合理的屏蔽， 这种情况显然也侵害了

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50



2.侵犯期刊社保护作品完整权的风险

《著作权法》 明确规定了著作权人具有保护作品完整

权， 即保护作品不 受 歪 曲、 篡 改 的 权 利。 期 刊 是 汇 编 作

品， 期刊社对其享有当然的保护作品完整权。 而数据库将

期刊进行数字化的目的是为了进行商业化的竞争， 数据库

建设的重点是对期刊内容的争夺及期刊资源的重新整合，

因此， 在这种利益驱使下， 数据库在数字化整合资源过程

中将有可能产生侵犯期刊社保护作品完整权的风险， 具体

表现如下：

（1） 刊物的整体性受损。 数据库平台虽然获得了将期

刊整体上网进行传播的权利， 但是实际上数据库是采取将

单篇作品重新汇编上网的方式对其进行数字化， 期刊的整

体性已经不存在了， 栏目设计、 刊物风格都无从显现。

（2） 刊物的某些内容出现错误或丢失。 在数字化过程

中， 由于软件性能、 网络平台和系统的差异以及版面的复

杂性， 有可能使期刊原来的某些内容丢失或改变， 如一些

特殊符号的丢失， 上下角位置和字号的改变， 图表、 数学

公式移位或变得模糊不清。 ［3］也有些数据库平台缺乏著作

权意识， 认为是否完全保 留 期 刊或 原 作 品 的 信 息 无 关 紧

要， 因而在数字化的过程中随意省略了一些原有的重要信

息， 如有些省去了作者 简 介， 有 些 省 去 了 作品 的 参 考 文

献， 这种处理方式一方面侵犯了作者的著作权， 另一方面

也损害了作品的学术严谨性， 侵害了所引文献作者的署名

权。

（3） 刊物内容被篡改， 数据库没有对此采取积极补救

措施。 有人恶意攻击数据库网站， 篡改网站信息， 破坏期

刊的信息完整， 甚至擅自将文章进行修改再重新放到网上，
而数据库平台对此并没有采取积极措施， 这将严重破坏著

作权人保护作品完整权。

二、 侵权风险的规避

要规避期刊数字化过程侵权风险， 作者、 期刊社和数

据库平台都必须树立著作权意识， 明确各方对作品享有的

权利， 既要懂得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更要严格规范自身

的行为， 以防止对其他方的利益造成侵害。 具体说来， 可

以采取以下措施：

1.明确并遵循单篇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属于文章作

者的法律原则

如果作者已经将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通过签订合同

的形式转让给了期刊社， 此时数据库平台只需从期刊社获

得单篇作品和整个期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授权。 如作者

没有采取任何方式或只是使用所谓版权邀约的形式向期刊

社转让信息网络传播权， 此时， 数据库平台就必须获得期

刊社和作者的双重授权， 其中期刊社的授权可以通过与期

刊社签订合同的方式获得， 而从作者那里取得单篇作品的

信息网络传播权， 简单的办法是双方签订权利转让合同，

然而这种办法看似简单， 实则复杂， 因为可操作性不强，
海量作者授权都要通过签订 合 同 必 然 有 很 大 的 成本 和 难

度， 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得到授权是大势所趋。 因为

该组织不仅能有效地为著作权人管理作品的使用权和获得

报酬权， 还能在著作权人被侵权的情况下， 出面维护著作

权人的权益， 甚至采取法律手段。 此外， 即使著作权人不

是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会员， 当其作品被网站等法定许

可使用后， 也可以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获得转付过来

的使用报酬。［1］253

2.期刊社必须在与数据库签订的合同中明确约定转让

的是否为专有收录权

期刊社一旦在合同中将期刊的数字化权利作为专有权

转让给了某数据库， 则不能再允许其他数据库对其进行收

录， 更不能再与其他数据库签订独家收录的合同。 否则，
一方面侵犯了首先获得专有收录权的数据库的权利， 另一

方面造成了数据库的高重复率， 数据库的侧重点和品牌特

色也无从显现， 不利于数据库的建设， 同时也使作者查询

文献更加费时费力。

3.将期刊文章上网时必须保留期刊的明确标识

保留期刊的明确标识最简单的做法是在每一篇文章首

页上都做好版权标记， 并使文章发表在什么刊物哪一期等

信息一目了然， 否则就等于掩盖了文章的出处， 最起码是

损害了期刊对其汇编作品的署名权。

4.网络服务者可与期刊社通过协议方式将期刊数据库

与自己期刊的网站链接

这样可以使期刊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有一个数字

展示平台，以避免对期刊整体性特色的损伤。 ［4］还有一个办

法就是， 用户点击所设链接后， 即可以在不脱离该数据库

网站的情况下， 从期刊网站直接打开或下载每一期完整的

刊物， 如同看到纸质的刊物一样， 每一期的所有文章、 栏

目设计， 甚至版本信息都清晰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这样

就完全避免了数字化过程对期刊完整性的破坏。

5.数据库应做好技术防范措施， 加强版权技术管理

技术 防 范 措 施 主 要 包 括 数字 水 印 技 术、 信 息 确 认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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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眼光看选题

●钟 钰

选题 之 于 编 辑 乃 永 恒 话 题。 什 么 样 的 选 题 算 好 选 题

呢？ 一般而言， 选题表达的内容观点正确、 准确、 精确可

作为辨别选题水平的标准。 下面， 笔者拟就选题的确定与

选题水平的提高问题， 从编辑的视角议论一二。

问题一： 确定选题的三原则

首先， 观点要正确。 这难道还需要强调吗？ 确实需要

强调。 在激烈的竞争下， 为了博得眼球， 许多人就是大言

不惭地说着歪理， 或者是似是而非的 “真理”。 而现在形

势发展太快， 人们涉猎的知识面太广， 思想又太活跃， 有

时候确实很难判断文章观点的正确与否， 结果让许多歪理

邪说大行其道。 所以， 编辑首先要把好这一关。
其次， 观点要准确。 现在社会大大进步了， 人们的认

知水平提高了， 得 到 的 信 息多 了， 纠 正 错 误 的 机 会 增 加

了， 所以， 仅仅提出正确观点还不够， 因为大多数问题都

是正确的。 我们要提高作品的竞争力， 就必须进一步提出

更高要求， 即在正确的基础上， 做到准确。 做到准确就比

做到大而化之 的 正 确 要 困 难 得 多。 比 如针 对 控 制 物 价 问

题， 提出几条方向正确的措施应该是大多数人都能够做到

的， 但是， 做到非常准确， 恰到好处， 又能够准确地按照

事物的变化而变化， 互相的关系处理得又十分准确， 恐怕

就十分困难。
再次， 观 点 要 精 确。 精 确 即 要 求 我 们 把 选 题 做 到 深

刻。 一般地， 议论一个问题比别人深刻一点还是容易做到

的， 但是自己挑战自己， 不断地挖掘下去， 不断地给自己

提出问题， 努力去回答， 让别人再刁钻也问不倒， 别人的

问题自己都已经主动提出并解决了， 那么， 你不就所向披

靡了吗？ 马克思说过， 理论的力量在于抓住群众， 理论要

术、 访问控制技术、 数据加密技术和智能代理技术等网络

信息安全技术。 ［5］ 做好技术防范措施的首要目的是为了防

止有人恶意攻击数据库网站， 篡改网站信息， 破坏网站的

信息完整。 如果不采取技术措施防范恶意攻击， 网站的信

息完整就要受到破坏， 保护期刊甚至原作品的完整权就无

从谈起了。 其次是防止非订阅用户访问数据库， 保护数据

库自身的合法版权利益。 需要付费才能阅览其核心内容的

期刊， 不仅对订户的身份有所选择， 而且从技术上也要想

方设法确保： 只 有 真 正 的 订 户 才 能 进入 期 刊 的 “核 心 地

带”。 ［1］203可见， 技术措施是数据库获得版权利益的有力保

障。 再次， 技术防范措施也可保证期刊社和作者的合法权

益。 如数字水印技术就特别适合科技论文网络共享传播的

要求。 因为带有数字水印的科技论文不仅能够保证科技论

文权利人的署名权等精神权利， 而且通过数字水印内容的

标志化还可以表明被使用科技期刊的来源。

参考文献

［1］ 陈进元 . 科技期刊著作权讲析 ［M］ . 北京： 清 华 大

学出版社， 2005： 188-189.
［2］ 朱 鸿 军 . 破 解 期 刊 数 字 版 权 难 题 的 “六 请” ［J］ .

传媒, 2010 (8)： 24-29.
［3］ 吴生高. 数字化期刊发展与著作权保护研究 ［J］ . 江

苏科技信息， 2008 （12）： 14-16.
［4］ 胡 政 平 . 传 统 期 刊 网 络 化 存 在 的 问 题 及 应 对 策 略

［J］ . 出版发行研究， 2010 （4）： 52-54.
［5］ 黄先蓉， 王志刚 . 科技论文网络共享与 版 权 保 护 的

冲突及协调 ［J］ . 出版科学， 2009 （4）： 5-10.

（本文作者单位：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 编

辑部）

●●●●●●●●●●●●●●●●●●●●●●●●●●●●●●●●●●●●●●●●●●●●●●●

52


